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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20 21 年財務匯報局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顧問在 202 1 年 8 月 11 日的函件及在  
2 0 21 年 8 月 2 7 日的電郵中所提問題的回應  

會計專業規管制度改革 (問題一覽表第 1 段 )  

 根據改革建議，現時賦予香港會計師公會 (“會計師公會” )的下
述權力將會轉交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會財局” ) 1：  

( i )  發出執業證書和註冊  
會財局將成為向合資格會計師發出執業證書和為會計師事務

所、執業法團及公眾利益實體 2核數師註冊的當局，有權審

批執業證書和註冊申請、決定是否批准或拒絕申請，以及處

理續期申請等事宜。  

( i i )  查察  
會財局將獲賦權就執業單位 3進行查察，以確定該等單位是

否已遵守、維持或應用由會計師公會發出或指明的專業道德

守則，或會計、核數或核證執業準則，並獲賦權對相關執業

單位和相關會計師採取跟進行動。  

( i i i )  調查和紀律處分  
會財局將獲賦權就執業單位或會計師有否作出專業方面的不

當行為作出調查和採取跟進行動，包括對相關執業單位或會

計師施加處分。這些權力現正由會計師公會根據《專業會計

師條例》 (第 50 章 )按調查委員會和紀律委員會機制行使。  

2 .  此外，會計師公會將繼續執行與會計師註冊有關的職能，包括推

行專業資格課程；舉辦考試以確定某人是否合資格註冊成為會計師；

與 外 地司 法管 轄區 的 會計 團體 安排 專 業會 計師 資格 的 相互 或交 互認

可 ； 以及 執行 與專 業 發展 有關 的職 能 ，包 括設 定專 業 道德 標準 和會

                                                 
1 《條例草案》建議財務匯報局改名為會財局。  
2 公眾利益實體指有已發行股份或股額在香港上市的法團，或有權益在香港上市的集
體投資計劃。  

3 根據《條例草案》第 5(9)條，執業單位指 (a )以本身姓名獨自從事會計執業的執業會
計師； (b)會計師事務所；或 (c)執業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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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核數及核證執業準則；設定持續專業發展要求；以及提供持續專

業發展培訓。會計師公會將在會財局獨立監督下執行上述職能。  

3 .  我們在制訂改革建議時留意到，把規管權力賦予獨立於業界的規

管機構，以確保公正持平，是國際會計專業規管趨勢。主要海外司法

管轄區已向本身負責監督會計專業的獨立規管機構賦予更大權力，以

確保專業會計服務受到充分規管。澳洲和新加坡的執業單位和相關會

計師均接受當地的獨立規管機構 (分別是澳洲證券及投資監察委員會
和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管理局 )查察、調查和紀律處分。英國的獨立規
管機構 (即該國的財務匯報局 )為認可會計專業團體的最終當局，藉監
督認可專業團體來規管執業單位和會計師。目前，英國正進行改革，

以成立新的規管機構來加強對會計專業的獨立規管。至於美國，各州

的會計委員會作為會計業獨立規管機構，亦有權為會計師註冊和藉紀

律處分程序等措施來規管會計專業。  

是否符合《基本法》第 1 42 條 (問題一覽表第 2 至 5 及 6 (b )段 )  

4 .  就有關改革建議整體而言，以及擬議新訂第 2 0A A L( 4 )條具體而
言，是否並如何符合《基本法》第 14 2 (3 )條的問題，我們認為《基本
法》第 1 42 (3 )條承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承認的專業和專業團
體及其專業職能，但並不排除政府需要對有關規管機制作出修改以配

合發展。在是次建議的會計專業規管制度改革下，會財局會獲賦權成

為 有 關當 局， 為會 計 師事 務所 、執 業 法團 和 公 眾利 益 實體 核數 師註

冊，以及向會計師發出執業證書 (根據《條例草案》的各條文建議 )，
故亦會擁有酌情權免除發出執業證書及續期的個別要求 (根據新訂第
2 0 AA L( 4 )條建議 )。會計師公會會繼續為會計師註冊和執行多項相關
職能，包括舉辦專業考試、擬備試卷和訂立合格準則。建議將使香港

的規管制度與最新的國際最佳做法更為一致，同時繼續承認專業團體

的 角 色 及 專 業 職 能 。 因 此 ， 改 革 建 議 整 體 而 言 ， 以 及 擬 議 新 訂 第

2 0 AA L( 4 )條具體而言，均符合《基本法》第 14 2 (3 )條。  

5 .  為協助會財局在新制度下就會計、核數和核證等多個範疇執行規

管工作，我們在參考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安排 4後，建議成立一個由

會計業業內人士、服務使用者和其他持份者組成的法定諮詢委員會。

財政司司長會就委任諮詢委員會成員的事宜諮詢會財局，該局屆時會

考慮各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成員的背景和經驗，確保諮詢委員會內

                                                 
4  舉例來說，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 章 )  第 7 條成立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 (“證監會” )諮詢委員會，旨在就涉及證監會的規管目標和職能的政策事
宜，向證監會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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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領域的專才以應付當時會財局的規管工作重點。為保留委任不

同背景成員的彈性，以配合未來會財局在規管重點和運作需要上的轉

變，我們認為不把諮詢委員會的組成或會財局就委任事宜獲諮詢時須

考慮的事宜列入《條例草案》內，是合理的做法。  

執業證書的發出和續期 (問題一覽表第 6 (a )及 7 至 8 段 )  

6 .  在轉移會計師公會向合資格會計師發出執業證書的權力至會財局

時，會財局作為獨立規管機構，會獲賦權就申請作出決定，而會計師

公會作為專業會計團體和會計師註冊當局則適合協助設定與經驗和專

業知識有關的要求。鑑於會財局是負責發出執業證書的最終當局，現

時 賦 予 會 計 師 公 會 理 事 會 免 除 相 關 規 定 的 酌 情 權 (《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第 29 A (4 )條所述者 )，將會轉交會財局，以便該局在其認為合適
的情況下行使該項權力。  

7 .  除了上述與執業證書申請人的經驗和專業知識有關的規定外，現

時《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3 0 (2 )條訂明申請人必須擬執業為執業會計
師。《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30 ( 6 )條進一步訂明如會計師沒有在發出
執業證書日期起計 6 個月內開始執業，會計師公會理事會可取消該執
業證書。有關執業意向的規定現建議轉移至《財務匯報局條例》 (第
5 8 8 章 )，會財局並獲賦予權力，在會計師未能於同一指明期間內執業
時取消該會計師的執業證書。事實上，執業證書申請人現時須提供其

擬執業的註冊辦事處地址，以及須在發出執業證書日期起計 6 個月內
向會計師公會提交商業登記證副本，作為開始執業的證明。會財局會

參考現時會計師公會的做法，制訂有關確定申請人執業意向和確實開

始執業的機制。  

8 .  在轉移會計師公會為執業證書續期的權力至會財局時，我們建議

以現時的限期 (即現行執業證書期滿失效當年的 12 月 1 5 日 )作為提交
執業證書續期申請的限期。此外，為配合現時《財務匯報局條例》下

一直運作暢順的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註冊續期機制，並為訂立明確的

註冊續期周期，提交執業證書續期申請的限期將為最終限期，會財局

不會獲賦權酌情容許申請人在限期過後提出申請。無論如何，由於執

業證書的期滿失效日期為 12 月 3 1 日，現時會計師公會理事會可容許
申請人在限期過後提出續期申請的權力，實際上不會讓申請人有很大

空間可以在 12 月 1 5 日後提出續期申請。我們認為較合適的做法是由
會財局為執業證書持有人提供充足的指引和協助，讓他們可以在上述

限期前提出續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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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或暫時吊銷執業證書 (問題一覽表第 9 段 )  

9 .  由於公眾利益實體項目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實體和投資

大眾須獲得明確的保障，《 20 18 年財務匯報局 (修訂 )條例草案》遂就
當時的《財務匯報局條例》提出修訂，建議凡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和

其註冊負責人被法院裁斷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該等人士的註冊可被

撤銷或暫時吊銷。至於其他會計師的註冊及執業會計師的執業證書，

現時《專業會計師條例》並沒有賦權會計師公會理事會可以上述理由

撤銷或暫時吊銷註冊或取消證書，相應地，會財局在改革後也不會獲

賦予相關權力。  

可被視為專業上的失當行為的事宜 (問題一覽表第 10 段 )  

1 0 .  現 時 《專 業會 計師 條 例》 有關 規管 執 業單 位和 會計 師 的條 文 和
《財務匯報局條例》有關規管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條文都沒有確切

為“專業上的失當行為”作出定義，《條例草案》因而不會界定該詞

的定義，以免無意中限制了現時失當行為的涵蓋範圍。會財局在就行

使調查和紀律處分權力處理執業單位和會計師的專業失當行為制訂指

引時，會考慮會計師公會的實際經驗和以往一些獲確認的先例，並會

與業界保持聯繫。  

會財局發出的指引 (問題一覽表第 11 段 )  

1 1 .  會財局會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着手制訂有關行使施加罰款的處
分權力的指引，以便在新制度實施後落實該等指引。在指引定稿和刊

憲前，會財局會與持份者 (包括但不限於會計專業人士和執業單位 )保
持溝通。擬為執業單位和會計師制訂的指引會參考 20 19 年發出有關
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相類指引，並預期會涵蓋在決定是否適宜施加

罰款時須考慮的因素、決定罰款金額多寡時須考慮的因素等事宜。鑑

於 2 019 年為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制訂指引所取得的成功經驗，我們
認為無須列明指引涵蓋的事宜，以保留彈性，因應持份者的意見和會

財局的運作需要作出調節。  

避免利益衝突 (問題一覽表第 12 段 )  

1 2 .  現行《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3 條已訂立安排，確保財務匯報局
的成員或僱員或根據該條例執行職能的人士不涉及利益衝突。鑑於現

時財務匯報局只獲賦權對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採取規管行動，第 53
條參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7 9 條的做法，列出構成利益衝突 (主要
關乎上市實體的利益 )的所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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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根據改革建議，會財局的規管工作範圍會顯著擴大至涵蓋執業單
位和會計師進行的各類會計和審計項目。由於進行該等項目的人士可

能會涉及更多不同類別的潛在利益，我們認為宜採用《保險業條例》

(第 4 1 章 )附表 1 B 第 5 條就保險業監管局所訂的安排，即管治機構可
決定需要披露的利害關係的類別或種類等事宜。我們留意到在該機制

下，因沒有列出構成利益衝突的所有情況，不宜把不遵從事宜列為刑

事罪行。為確保有效落實安排和會財局的問責性，披露利益的詳情須

予記錄，以供公眾查閱。  

訂立規例的權力 (問題一覽表第 13 段 )  

1 4 .  我們已按相稱原則制訂改革建議。由於公眾利益實體項目涉及重
大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須接受較嚴格的規管，現時財務匯

報局也因此獲《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6 0 B 條賦權就與規管公眾利益實
體核數師相關的事宜訂立規例，違規者即屬犯刑事罪行，可處罰款和

監禁。至於在《條例草案》之下，會財局會以頒布指引或行政文件等

方式，規管沒有進行公眾利益實體項目的執業單位和會計師。  

相應及相關修訂 (問題一覽表第 14 至 1 5 段 )  

1 5 .  進 行 是次 改革 的目 的 之一 ，是 要理 順 會財 局和 會計 師 公會 的 角
色，把所有重要的規管職能轉交會財局，以達至獨立規管，會計師公

會則繼續執行與專業發展有關的職能。考慮到防範會計師作出不名譽

行為的調查和紀律處分職能將轉交會財局，現時《專業會計師條例》

第 7 (h )條有關會計師公會以遏止會計師作出不名譽的行為和手法為宗
旨和就此對執業單位和會計師的行為進行研訊的條文，應予刪除。  

1 6 .  《專業會計師附例》第 28、 29 和 2 9A 條並非直接轉移往《財務
匯報局條例》，新制度會訂立其他更合適和更富彈性的安排。舉例來

說，附例第 28 和 2 9 條現賦權會計師公會理事會可批准會計師與某些
人士一起執業或在執業時使用某些姓名或名稱，否則即屬觸犯專業上

的失當行為。正如上文第 10 段所述，在新制度下，會財局會就其紀
律處分職能制訂指引，包括構成專業上失當行為的情況。會財局在考

慮其指引時可參考該等附例條文，在適當時就特殊情況給予許可。至

於附例第 2 9 A 條，即如一名執業會計師在去世前以某名稱或稱號合法
地執業，會計師公會理事會可批准另一名執業會計師以該名稱或稱號

執業，《財務匯報局條例》擬議新訂第 20 A A ZH 條訂明，如執業會計
師以某事務所名稱獨自從事會計執業，會財局須在該執業會計師去世

後撤銷該名稱的註冊。因此，在執業會計師去世而有關事務所名稱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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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後，其他執業會計師可重新申請註冊同一事務所名稱，並把申請

提交會財局考慮。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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